1.工程概况
1.1 项目背景
按照《全国森林防火规划(2016-2025年)》中对森林防火应急道路的建设规划要求，为有效改善陕西省森林资源管理局(以下简称省森管局)下辖陕西省太白林业局(以下简称省太白局)、陕西省汉西林业局(以下简称省汉西局)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密度低、建设滞后、通行能力差等问题。通过打通林区内部断头路，升级集材废弃路和简易路的方式，与林区现有外部道路构建布局较为合理，结构较为完整的秦岭西段森林防火应急道路网络。
为恢复省太白局、省汉西局辖区内防火应急道路的通行能力，本项目建设按照《全国重点森林草原防火阻隔系统建设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和《林区公路设计规范》(LY/T5005-2014)中林区四级公路的相关标准，新建及改造261.1公里森林防火应急道路。
[bookmark: _GoBack]1.2 建设地点
省森管局所辖省太白局、省汉西局辖区内。
1.3 建设规模
本项目新建及改造林区森林防火应急道路 36 条，合计261.1公里。其中:新建森林防火应急道路 30条，合计232.8公里，改造森林防火应急道路6条，合计28.3公里。具体建设内容如下:
省太白局新建及改造森林防火应急道路 25 条，合计 194.1 公里。其中:新建森林防火道路21条，合计181.8公里:改造森林防火应急道路4条，合计 12.3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路面工程597千平方米，排水边沟 194.1公里，防护工程 40801 立方米，桥梁7 座，涵洞 298 道。
省汉西局新建及改造森林防火应急道路 11条,总长度 67 公里，其中:新建森林防火应急道路9条，合计51公里:改造森林防火应急道路 2条，合计16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路面工程206千平方米，排水边沟 67 公里，防护工程 9539 立方米，桥梁 18 座，涵洞 102 道。

1.4 设计依据及基础资料
1.4.1 设计依据
（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林业和草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实施细则〉〈林业和草原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编制实施细则〉的通知》(办规字〔2023〕174号)﹔
（2）《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3）《全国森林火险区划等级》(LY /T 1063-2008) ; 
（4）《森林防火工程技术标准》(LYJ127-2012) ;
（5）《森林火险区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林计发〔2014〕19号）;
（6）《林区公路设计规范》(LY/T 5005-2014) ;
（7）《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30-2017) ;
（8）《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15):
（9）《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O-2015) ;
（10）《公路养护技术规范》(JTG H1O-2009) ;
（11）《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O1-2014) ;
（12）《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2111-2019) ;
（13）《公路工程估算指标》(JTGT3821-2018) ;
（14）《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
（15）其他现行的相关设计规范、导则、法规等；
（16）公路工程概预算编制办法（2018）。

1.4.2 基础资料
（1）项目实施区域参考地质、水文资料;
（2）项目相关野外调查资料。
2.主要设计要求
2.1总体要求
项目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及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认真排查总结，抓紧补短板、强弱项”为核心，力争通过本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森林防火基础设施，提升秦岭西段国有林区防火应急道路通行能力，提升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当好秦岭生态卫士。
2.2设计原则
（1）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施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建设期间通过技术优化及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理念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2）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梳理隐患与风险，着眼于秦岭管护的薄弱环节，选准抓手，集中攻关，着力解决林场防火巡护道路突出的问题，为现代化林场治理和林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3）坚持生态保护。遵循《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的规定和《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要求，整体规划、总体设计分段实施，强化科技支撑作用，充分衔接各类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确定生态保护和修复目标，合理布局工程项目，统筹自然和人工、生物和工程等各类措施。
（4）坚持突出重点。按照森林火险等级、车辆通行频率和道路建设难易程度，先易后难，优先建设支线、打通断头路，初步形成林区森林防火应急道路网络。
（5）坚持经济可行。坚持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节约优先，经济可行，根据防火道路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进行道路建设和维护工作，进一步提高森林防火能力，保障秦岭生态安全。
2.3设计控制指标 
（1）设计承包人应根据行政审批部门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设计，使设计项目能更好地满足建设所需要的功能和使用价值，充分发挥项目投资的经济效益。 
（2）如发包人认为设计承包人在设计过程中存在经济上的不合理现象，有权向设计承包人提出异议，要求设计承包人提供有关设计依据，设计承包人应合理解释并积极配合。若设计文件中存在经济不合理现象，发包人有权要求设计承包人进行设计调整，而此种调整发包人不再另付设计费。 
（3）发包人将根据审批通过的可研报告内的建筑安装工程费进行成本预算，如超过成本控制目标，设计承包人需免费调整设计内容。如设计承包人不能承担此修改任务，发包人有权委托他人进行修改，所产生费用发包人可直接从设计承包人设计费中相应扣除。 
（4）工程设计文件交付发包人要求设计承包人提交电子版设计文件的具体形式为：cad、pdf、dwf 格式电子版图纸。
3.主要服务内容
3.1服务阶段划分
本服务阶段分初步勘察设计、施工图勘察设计、后期现场配合等阶段。
3.2各阶段设计成果要求
3.2.1 整体成果要求
（1）项目名称：陕西省秦岭西段国有林区森林火灾高风险区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
（2）初步设计文件编制及组成内容执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林业和草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实施细则〉〈林业和草原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编制实施细则〉的通知》(办规字〔2023〕174号)。
（3）初步设计文件封面采用淡绿色封皮；技术设计（若有）采用粉红色、黑色字体。
（4）图幅规格原则上采用A3号图规格，其外框尺寸29.7cm×42.0cm。如果特殊图纸大于A3幅面，可适当加大幅面，再按A3幅面折叠。
3.2.2初步设计成果及深度要求
初步设计阶段，勘察内容包括总体、路线、路基路面、桥梁涵洞、路线交叉、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工程测量、工程地质勘察等相关专业勘察。
各专业勘察设计阶段主要工作内容见下表：
	分项工程
	主要工作内容

	地质勘察
	对沿线的路基、边坡、桥梁、涵洞进行地质勘察。

	控制测量
地形测绘
工程测量
	旧路控制；布设平面、水准控制点；测绘1/2000地形图；中桩放线、地物控制和交叉控制等。

	路线
	旧路平纵横断面控制；收集收集项目沿线重要控制点基础资料；现场核对初步确定的线位；优化调整路线方案；征求地方政府意见并签订协议。

	路基路面
	向养管单位调查既有道路使用情况；工程地质及水文调查；不良地质调查；路基防排水及边坡防护调查；支挡防护调查；取土场调查；筑路材料调查，筑路材料取样试验。

	桥梁涵洞
	既有桥涵调查分析；既有过水涵洞泄洪能力调查分析、计算；水文调查；桥涵位置及不良地质调查，确定结构型式；被交路现状调查，路网规划调查；管道调查；动物栖息路径调查；签订桥涵相关协议。

	工程经济
	调查占用土地数量、性质和种类；调查沿线伐树、挖根、除草的位置、数量、疏密程度等；收集项目所在地征地拆迁相关文件；现场调查需要整体拆迁的单位或个人；确定本项目人工工日单价、规费、工地转移、主副食补贴、材料运价等概算编制基本资料。

	其它
	公司自检、咨询审查单位沟通、业主外业验收，并根据验收意见进行补充勘测调查。


3.2.3施工图设计成果及深度要求
（1）设计说明书：包括设计依据，工程规模及主要工程内容，地质、水文等基础资料，设计技术标准，主要设计参数选取，材料、设备及产品采用的技术指标及标准，桥梁结构设计，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的采用情况、施工方案及注意事项。
（2）工程数量及材料用量表。
（3）项目地理位置图、道路平面图、道路纵断面图等。
（4）施工图设计文件整体深度，需满足发图审要求，并协助完成项目施工图审查，施工图审查合格。
3.2.4最终成果及规格要求
第一册：第一篇（总体设计）（第n分册 共n分册）
第二册：第二篇（路线）（第n分册 共n分册）
第三册：第三篇（路基、路面）（第n分册 共n分册）
第四册：第四篇（桥梁、涵洞）（第n分册 共n分册）
第五册：第六篇（路线交叉）（第n分册 共n分册）、第九～十一篇（其它工程、筑路材料、施工方案及交通组织设计）
第六册：第十二篇（设计概算）（第n分册 共n分册）
基础资料：地勘资料分别单独装订。
如上述各册太厚，可分为一、二…分册，为了设计文件便于翻阅，每分册页数原则不超过200页。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第1分册 路线地质（含比较线）：按《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GC20-2011）的有关规定编制。
第2～n分册 结构物地质勘察报告：每一分册中可装入多个独立工点的资料，总页数宜按200页为一分册控制，按《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GC20-2011）的有关规定编制。
3.2.5周期要求
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
3.3配合工作
本项目后续服务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竣工验收之日止，期间发包人或相关单位针对本项目提出的各类技术问题均为投标人后续服务的范畴。自勘察设计工作开始，即成立由项目负责人担任组长的后续服务组，根据项目的进展及发包人需要调配设计代表开展后续服务工作，有序安排常驻施工现场设计代表直至后续服务工作结束。
投标人应积极配合施工招标文件的编制；提供施工招标相应标段所需的工程数量和工程说明、技术规范、图纸，并负责编制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分析等；按发包人要求安排相关人员参加标前会，就有关设计问题进行答疑。
施工期间： 
(1)配合施工承包人，在施工期间提供的补充勘察、设计服务或其他配合工作，直至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为止。
(2)派赴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在施工期间落实办公房间、办公桌椅、互联网接口、冷暖设施、生活设施、进出现场交通服务和其他便利条件，费用由设计投标人承担。
(3)在本工程的施工期间，积极提供勘察设计配合服务，包括并不限于设计技术交底、施工现场服务、参与施工过程验收、参与工程交工验收、参与工程竣工验收等工作。
(4)在发包人组织设计技术交底会上，向发包人、监理人和施工承包人等进行设计交底，对本工程的设计意图、设计文件和施工要求等进行系统的说明和解释。
(5)工程施工完毕后，发包人组织工程交工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时，参加验收并出具本单位的验收结论。如因勘察设计原因致使工程不合格的，承担违约责任，免费修改勘察设计文件和赔偿发包人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
(6)在施工现场设立代表处或派驻经验丰富的设计代表常驻施工现场，做好施工现场服务，并负责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设计问题：
①开工前在发包人指定的时间内，做好设计文件的技术交底工作和现场控制点的交接工作（交桩）；
②在发包人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处理与解决施工中与设计有关的问题；
③在发包人规定的时间内，积极配合发包人对施工及设计方案进行优化设计；
④参与工程质量事故分析，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⑤参加本工程的交工、竣工验收，提交设计工作报告，并配合质量监督部门校核工程是否按施工图设计施工。
(7)参加发包人组织的工程交工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并出具本单位的验收结论。
(8)参加工地巡查，对设计文件的执行情况和施工程序进行监督，对不符合程序的施工工点及时告知发包人，并附上照片证明，作为事后变更处理依据。
(9)积极完成发包人提出的其他后续服务相关工作。

